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人民医院环境应急预案修订及备案服务项目
需求书
1、 项目概况
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人民医院位于沙湾大巷涌路97号，医院用地面积约15341㎡，建筑面积约29000㎡。设有急诊医学科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等一级科室；呼吸科、心血管内科、妇科、产科、新生儿科、超声诊断等二级科室。
医院于2022年完成了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人民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等文件的编制及备案工作。根据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等文件，至少应每三年进行一次预案修订及备案。
2、 工作流程及内容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资料收集、分析→结合最新的法律法规、政策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深入分析采购人的环境事故应急能力、制度与保障措施等；
2、 环境风险源识别及风险预测→识别重大危险源，并预测风险影响大小和范围；
3、 编制完成项目环境事故应急预案文件；
4、 交专家评审并根据专家意见完善预案文件；
5、 向番禺区环保局执法监察大队报备，取得备案回执。
3、 进度要求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5个日历天内应提交高完成度的审核稿（不得以重复修改为由拖延修订全过程时长），经采购人审核后如需修改，须在1个工作日内回复并完成修改，逾期不回复不修改的，按100元/天扣除应付服务费，超过5个工作日内不回复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造成采购人损失的，采购人有权向服务商追究损失和法律责任。
4、 服务费
服务费包括修订全过程产生的费用、人工费、专家评审费、申请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、印刷费（提交2份纸质版）、装订、交通费、税费等一切费用，服务商应充分评估经济风险。
5、 付款方式
按进度付款：
（1） 服务商完成终稿编制，经采购人确认后，支付合同金额的30%；
（2） 应急预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备案通过，采购人收到备案回执后，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% 。
（3） 服务商须提供以下请款资料，采购人通过银行转账付款：
1. 合同原件（首次请款提供）；
2. 等额有效普通发票；
3. 应急预案终稿；
4. 备案回执。
